
关于拟批复郑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新增1台X射线检测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拟对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新增1台X射线检测系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1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新增1台X射线检测系统建设项目
	郑州市航空港区长安路东侧综合保税区F区F06栋一层
CT ROOM室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种类和范围：原许可种类范围不变。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拟在F区F06栋一楼西南侧CT ROOM室新增使用1台Phoenix V|tome|x M300/180型X射线检测系统，用于手机零部件无损检测，该设备属于II类射线装置。

工程总投资800万元，环保投资80万元，占比10%。


	（一）射线装置在非工作状态下不产生射线，正常工作情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水、废渣、废气；辐射工作场所按照辐射防护要求设计建造，场所门外设置醒目的状态指示灯和电离辐射警告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和辐射防护用品。
（二）辐射防护：项目对周围公众和工作人员的辐射影响满足有关标准要求。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传真）：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中心
